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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内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子公司 2016 年业绩未达到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原内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5年11月2日与深圳市

灵动飞扬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灵动飞扬”）全体股东（包括自然人陆如枫、

夏宇、唐旭、杨进潮、吴培民以及深圳市飞扬创智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交易对方”）签署《关于参股深圳市灵动飞扬科技有限公司之投资协

议》（以下简称“《投资协议》”），公司受让灵动飞扬部分股权并增资后，公司持

有其15.336%的股权（详见公告2015-065）。 

一、 灵动飞扬业绩承诺及补偿条款 

1、业绩承诺 

《投资协议》中，交易对方合理预测的目标公司未来净利润情况满足以下条

件：2016年度、2017年度、2018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分别

不低于人民币1600 万元、2800万元、4000万元。 

2、补偿条款 

若实际净利润未达到前述约定的预计净利润，杨进潮、吴培民就公司受让其

股权部分，应按如下条款给予公司投资金额（股权转让价款12,556,054元）10%

的现金补偿，补偿方式如下： 

 2016年至2018年每年度现金补偿额(人民币元)=投资金额（股权转让价款

12,556,054元）×(1-实际净利润/预计净利润)×10%。 

上述现金补偿额由杨进潮、吴培民承担，并按照其各自转让的出资份额比例



 

在补偿发生当年的5月31日之前补偿予公司。 

若实际净利润未达到前述约定的预计净利润，交易对方就公司增资部分，应

按如下条款给予公司投资金额（增资价款25,784,753元）10%的现金补偿，补偿

方式如下： 

2016年至2018年每年度现金补偿额 (人民币元 )=投资金额（增资价款

25,784,753元）×(1-实际净利润/预计净利润)×10%。 

上述现金补偿额由股东陆如枫、夏宇、唐旭、杨进潮、吴培民按照各方持股

比例在补偿发生当年的5月31日之前补偿予公司。 

二、灵动飞扬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1、灵动飞扬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灵动飞扬2016年度财务报表中

的净利润为2,304,162.97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1,450,972.30元，未

实现业绩承诺。 

2、灵动飞扬未达成业绩承诺的主要原因 

（1）灵动飞扬未达成业绩承诺的原因 

2016年，灵动飞扬在后装市场转型运作自身品牌和渠道，与原有的

OEM/ODM客户在市场层面由原先的客户/供应商关系转换为直接竞争关系，这

直接导致了原先OEM/ODM客户的部分流失，而品牌渠道的建设尚需要一定时间

积累，因此导致了2016年原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OEM/ODM产品销售收入减少，

从而导致灵动飞扬2016年业绩未达到承诺。 

（2）灵动飞扬未来发展前景 

技术创新、产品创新驱动灵动飞扬转型发展。灵动飞扬目前已开发多款极具

竞争力的新产品；同时市场、销售、商务、售后技术支持队伍经过2016年的整合

得到强化，目前已经全方位展开推广和销售工作，预期在2017年后装市场将会取

得良好业绩。 



 

对于前装市场，2016年灵动飞扬在技术升级、产品准备、市场资源整合以及

符合前装要求的公司体系层面做了全方面整合，并已实现对整车厂直接供货，逐

步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实现由二级供应商到一级供应商的转变。目前，灵动飞扬

已开始为多款畅销车型定制对应的产品，预计2017年下半年逐步量产，并将在

2018年起为公司前装业绩带来巨大的提升。同时，2017年灵动飞扬也将拓展海外

市场，并在一些主要国家建立各种经销和服务渠道。 

三、公司拟采取的措施 

针对灵动飞扬未达成2016年度承诺业绩的的实际情况，公司与交易对手进行

了深度沟通，双方同意将严格按照《投资协议》有关约定进行现金补偿；同时公

司将进一步加强对灵动飞扬的财务监督和业务督促，并给予灵动飞扬业务发展以

大力支持，促进灵动飞扬稳定健康发展，实现公司投资收益的稳定增长。 

四、董事会表决情况 

公司于2017年3月22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

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参股子公司2016年业绩未达到承诺的议案》，

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公司董事会将持续关注灵动飞扬未来经营情况及后续补偿措

施的执行情况。 

五、会计师事务所核查意见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灵动飞扬2016年业绩未达到承诺事项

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意见如下： 

本次交易标的深圳市灵动飞扬科技有限公司2016年度财务报表已经瑞华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于2017年3月21日出具了瑞华审字【2017】

62020001号审计报告。经审计，参股公司深圳市灵动飞扬科技有限公司2016年度

净利润为2,304,162.97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1,450,972.30元，未实

现业绩承诺。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专项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中原内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三月二十二日 




